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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淮北市社会救助惠民政策清单

序号 职能单位 惠民事项 政策内容 享受对象 享受标准

1

淮北市

民政局

最低生活

保障金
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发放低保金 低保对象

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为每人 795 元，实行补差救助；农村低保月保障

标准为每人 754 元，实行补差救助。

2
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金
为特困人员发放基本生活金 特困人员

城市特困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年 13428 元，农村特困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为每人每年 11760 元。

3
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成员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是指不符合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我市低保标准的 1.5 倍，且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

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 可凭认定后的身份享受公租房、医疗救助等救助政策。

4
刚性支出困难

家庭成员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未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且未被认定为最

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

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财产状况符

合当地相关规定；提出申请前 12 个月家庭刚性支出

总额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出 60%；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 可凭认定后的身份享受公租房等救助政策。

5
特困人员

护理补贴

按照《安徽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要求，按照是否具

备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洗澡

能力等 6 项指标，每年对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进行

一次评估，确定其应当享受的护理档次及标准。

特困人员照料服务人，或承担照料服务职责的供

养服务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三区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全护理标准每人每月 1085 元；半护理标准每

人每月 651 元；全自理标准每人每月 87 元。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全护

理标准每人每月 760 元；半护理标准每人每月 434 元；全自理标准每

人每月 65 元。

濉溪县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全护理标准每人每月 1000 元；半护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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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月 600 元；全自理标准每人每月 80 元。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全

护理标准每人每月 700 元；半护理标准每人每月 400 元；全自理标准

每人每月 60 元。

6 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对象分为急难型和支出型。

1.急难型救助对象，是指在本市因意外事件（事故）、

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基

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2.支出型救助对象，是指家庭成员因教育、医疗等生

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

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及其他特殊困难

家庭。

根据《淮北市临时救助工作操作规程》确定的急

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临时救助标准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救助对象家庭收入、

家庭财产、困难类型、困难程度、刚性支出额度以及解困期限等因素，

分类分档确定。原则上不超过我市低保月保障标准 10 倍，有条件的县

区可适当提高。 对特殊困难对象，可采取“一事一议”、“跟进救助”、

“一次审批、分阶段救助”等方式及时实施救助。

7
特困人员住

院护理保险

民政部门为特困人员购买住院护理保险。保险公司理

赔人员接到报案后现场对住院保险对象是否符合护

理赔付条件进行核定。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认定为

需要护理，保险公司提供等值护理服务或赔付护理

费：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或发生

疾病，导致住院治疗；在“进食、翻身、大小便、穿

衣、洗漱、自我移动”六项指标中，至少有一项不能

自主完成。

特困供养人员 县区自主实施。

8
淮北市

民政局

残疾人

生活补贴

为符合条件的我市户籍持证残疾人按月发放残疾人

生活补贴。

具有本市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且残疾等级在四级以上（含四级），纳入最低生
2025 年标准为 94 元/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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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保障对象或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户除外）中的

残疾人。

9
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

为符合条件的我市户籍持证残疾人按月发放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

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

为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
2025 年标准为 94 元/月/人。

10 惠民殡葬政策

对符合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北市城

乡困难群众实施办法>的通知》（淮政办秘〔2012〕

49 号）、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做好优抚对

象殡葬优待工作的有关通知》（淮退役军人〔2023〕

30 号）、淮北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惠民殡葬

政策的通知》（淮民事〔2025〕8 号）文件要求的本

市户籍居民减免四项基本丧葬费用。

1.具有我市常住户籍的以下人员：正在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的人员；农村特困人员；居住在社会福

利中心的城市“三无”人员。

2.现役军人，户籍为淮北市辖三区的现役军人家

属、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

3.未享受丧葬补助的本市户籍城乡居民、经民政

部门认定的其他死亡人员。

殡葬基本公共服务免费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遗体接运（普通遗体接运车辆接运遗体）；

2.殡仪馆内遗体冷藏存放（存放期限 3 天以内）；

3.遗体火化（限普通火化炉遗体火化费）；

4.骨灰寄存（殡仪馆内普通骨灰寄存室存放期限 1 年以内）；

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按发改部门批准的现行标准执行。对

重点救助对象(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重点优抚对象)在免

除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的基础上，市殡仪馆骨灰寄存实行永久免费。

11
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金
为我市户籍孤儿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

孤儿、分散供养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

病病毒感染儿童。
2025 年的标准为散居每人每月 1400 元,集中供养每人每月 1850 元。

12 高龄津贴 为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拥有我市户籍的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年满 80 周岁至 99 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享受 40 元高龄补贴;100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享受 600 元高龄补贴。

13

低收入经济困

难老年人养老

服务补贴

为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

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老年人(简称为“低保

老年人”)等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标准每人每月

不低于 60 元。

服务补贴：

三区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每人每月 100 元。

濉溪县 80 周岁以上低收入老人每人每月 60 元。

护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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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 100 元。

濉溪县依据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重度残疾分类施保，农村 150 元/月/

人，城市 186 元/月/人。

14

经济困难失能

老年人集中照

护服务

对入住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给予救助。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失

能老年人（经评估为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

失能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年龄在 80 周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有条件的地方可将“老年父

母+残疾子女”家庭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重

度残疾人纳入集中照护范围。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标准不得超过当地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和全护理照料标准的总额。对入住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

失能老年人等群体的补助标准，按照集中照护服务标准与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差额确定，并相应扣除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的老

年人护理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残疾人“两项”补贴。

15

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

助

按照自愿、无偿原则，根据受助人员实际需要分类提

供照料服务、寻亲服务、医疗服务、返乡服务、安置

服务、紧急救助等。

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

流浪或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务工不着、

家庭暴力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

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提供下列救助:(1)提供符合食品卫生

要求的食物;(2)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3)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及

时送医院救治;(4)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5)对没有交通费返

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其他特殊困难受助人员，应当由其亲属接领返回。

亲属不能接领返回的，流入地民政部门将情况通报受助人员流出地民

政部门，由其安排接领返回。因故无法接领返回的，流入地救助管理

机构核实情况后护送返乡。

16
淮北市医

保局

大病保险 提高大病保险减负功能
特困人员

起付标准降低 50%，报销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封顶线。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17
医疗救助 资助参保

特困人员 100%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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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50%

18
直接救助

特困人员 起付线无，救助比例 80%，年度限额 50000 元。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起付线无，救助比例 75%，年度限额 50000 元。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起付线 3000 元，救助比例 60%，年度限额 50000 元。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

19
倾斜救助

特困人员

起付线 15000 元，救助比例 50%，年度限额 20000 元。只限省内定点

医疗机构。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

20

淮北市

住建局

公租房实物

配租

符合我市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城

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通过实物配租予以住房救助。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城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

庭。

公租房实物配租。

21
公租房租赁

补贴

符合我市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城

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予以住房救

助。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城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

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

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公租房租赁补贴：1.对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金补助的标

准为市场化租金与原租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家庭 1 元/平方米 1 月、低

收入家庭 2 元/平方米 1 月)的差额部分；

2.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

人员分别按市场化租金标准的 80%、80%和 70%补助(最低不得低于 3

元/平方米/月)；

3.户均租金补助面积不超过 60m。其中，一人户补贴面积不超过 35m，

二人户不超过 50m(以上均含自有住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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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淮北市

教育局

城市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学费

减免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中职在籍在校学生免除学费。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戏曲

表演专业学生，艺术类其他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在校城市学生的

10%确定。

根据主管部门审批标准执行。

23

淮北市

人社局

就业技能培训

生活补贴

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参训实际到课率不少于 80%(含)

且考试取得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

符合条件的本市户籍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

“两后生”、退捕渔民学员。

免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按实际参训天数给予每人每天 50 元生活补

助。

24 创业担保贷款

根据《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金〔2023〕

75 号）

第四条为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

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投放，专项资金

安排支出用于对财政贴息支持的创业担保贷款给予

一定奖补。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创业担保贷款，是指以符合规定条

件的创业者个人或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

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由经办

银行发放，由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用于支持个人创业

或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贷款业务。

第八条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

贷款实际利率 50%的财政贴息。对展期、逾期的创业

担保贷款，财政部门原则上不予贴息，国务院另有规

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

贴息支持：（一）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

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

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

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

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二）除助学贷款、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 万

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

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无

其他贷款。

符合以下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

财政贴息支持：（一）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

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二）小微企业在申

1.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对符

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

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

限之和的 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

2.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4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2 年；

3.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或小微企业，

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后可继续申请贷款及贴息支持，累计次数不超过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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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除外。 请创业担保贷款前 1 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10%（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5%），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三）无拖欠职工工资、欠

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25 创业培训

根据《安徽省创业培训管理办法》（皖人社发〔2023〕

19 号）第二条 创业培训是指面向培训对象进行的激

发创业意识、培养创新精神、普及创业知识、提升创

业能力的培训活动，内容包括:创业意识培训、创办

企业培训、创业模拟实训、网络创业培训(含电商版、

直播版)、改善企业培训和扩大企业培训，以及各地

引进和创新开发的特色创业培训项目。

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

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

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

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六类人员。

第二十八条 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

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六类人员参加创业培训，给予一定标准

的创业培训补贴，每人累计最多享受创业培训补贴 1 次（不包括创业

意识培训补贴）。创业培训补贴资金从各级就业补助资金或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

第二十九条 各类创业培训项目补贴标准分别为：

（一）创业意识培训 100 元/人；

（二）创办企业培训 1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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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业模拟实训、网络创业培训（含电商版、直播版）1300 元/

人（含 300 元/人的教学辅助平台服务费）；

（四）改善企业培训 1300 元/人。

26

淮北市农

业农村局

“雨露计划”

职业教育补助

对原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

学生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中、高等职业

教育学籍管理系统注册正式学籍的，可以享受“雨露

计划”职业教育补助，每年分春、秋季可申请总共

3000 元的补助。

原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

学生。
每年分春、秋季可申请总共 3000 元的补助。

27
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

可贷 5 万元（含）以下（有还款能力的可追贷，不得

超过 10 万元，5 万元以上部分贷款不予贴息，也不

纳入风险补偿范围）。对 5 万元（含）以内部分在

2023 年年底前产生的利息给予全额贴息，2024 年、

2025 年产生的利息给予 70%贴息，实施时间：2021

年 3 月 4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8 周岁（含）—65 周岁（含）之间脱贫户、防止

返贫监测对象。

可贷 5 万元（含）以下（有还款能力的可追贷，不得超过 10 万元，5

万元以上部分贷款不予贴息，也不纳入风险补偿范围）。对 5 万元（含）

以内部分在 2023 年年底前产生的利息给予全额贴息，2024 年、2025

年产生的利息给予 70%贴息。各县区结合实际自行制定。

28
省外务工一次

性交通补贴

对跨省务工就业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监测对象，

发放一次性交通补贴。补贴类型及标准由各县区结合

实际自行制定。

对稳定务工 3 个月以上，有务工收入的原建档立

卡脱贫人口、监测对象。
一般为 500 元/人/年，各县区结合实际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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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农业特色

产业奖补

对原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每年发放到户产业补贴。补贴

类型及标准由各县区结合实际自行制定。

原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

庭。
各县区结合实际自行制定。

30

淮北市

发改委

生活用水
每月每户用量在 6 立方米（含）以内的据实免收到户

水费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 每月每户用量在 6 立方米（含）以内的据实免收到户水费

31 生活用天然气

经市民政部门核定的本市城乡低保户、特困户家庭实

行优惠政策，免费用气基数为 5 立方米。多人口家庭

（五口人及以上），每年可持户口本到公司申报，经

核实确认后，第一档用气量基数每年增加

100 立方米。

经市民政部门核定的本市城乡低保户、特困户家

庭。

经市民政部门核定的本市城乡低保户、特困户家庭实行优惠政策，免

费用气基数为 5 立方米。多人口家庭（五口人及以上），每年可持户

口本到公司申报，经核实确认后，第一档用气量基数每年增加 100 立

方米。

32
城镇燃气

工程安装

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实行优惠，燃气工程安装费

标准为 1000 元/户。
城市低保家庭。 1000 元/户。

33 居民用电 对困难群众家庭每月设置 15 度免费用电基数。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

缘家庭。
每月 15 度免费用电。

34

市发改委、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

源局、市退

役军人事

务局、国家

价格临时补贴
价格指数涨幅达到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启动条件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以及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城乡低保标准 x 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

格指数同比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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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淮

北调查队

35
淮北市

司法局
法律援助服务 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申请法律援助服务。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 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服务。

36
淮北市应急

管理局

自然灾害救助事

项

自然灾害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在遭受自然灾害时，为

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帮助他们恢复

生活生产而提供的一系列救援和援助工作。

（1）紧急转移安置救助：用于紧急抢救和转移安

置受灾人员，解决受灾人员应急期无力克服的吃、

穿、住、医等临时生活困难。

（2）过渡期生活救助：用于帮助“因灾房屋倒塌

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

的受灾人员，解决灾后过渡期间的基本生活困难。

（3）旱灾临时生活救助：用于帮助因旱灾造成生

活困难的人员解决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

（4）冬令春荒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冬令、春荒期

间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用于帮助受灾人员解决口

粮、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

（5）倒塌、损坏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对纳入倒房

重建和损房修缮的受灾群众给予补助。

（6）遇难人员家属抚慰：对因灾遇难的家属给予

适当补助。

（1）紧急转移安置救助：按人均 300 元进行测算，县（区）级统筹

考虑需救助人数、资金总量，合理制定救助标准。

（2）过渡期生活救助：按照每人每天补助 20 元以上，救助期限 3 个

月进行测算，县（区）级统筹考虑需救助人数、资金总量，合理制定

救助标准。

（3）旱灾临时生活救助：按人均 60 元进行测算，县（区）级统筹考

虑需救助人数、资金总量，合理制定救助标准。

（4）冬令春荒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按人均 130 元进行测算，县（区）

级统筹考虑需救助人数、资金总量，合理制定救助标准。（5）倒塌、

损坏房屋恢复重建补助：房屋倒塌和严重损坏每户 2 万元、房屋一般

损坏每户 2000 元。

（6）遇难人员家属抚慰：对因灾遇难人员的家属，按照每位遇难人员

1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37
淮北市

残联

困难精神残疾

人药费补助

为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

标准为 1000 元/人。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脱贫人口中的有服药需求的

持有精神类别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1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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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

为有需求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0-14岁我市户籍或持有我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残

疾儿童。
1.5 万元/年

为有需求的残疾儿童适配辅具。 0-14 岁我市户籍残疾儿童。 1500 元（上限）

39
淮北市

总工会
困难职工帮扶

根据困难职工家庭收入情况、职工致困原因和困难程

度，按照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

工类别，建立困难职工档案，实施建档帮扶，有生活

救助、医疗救助、金秋助学等项目。

（一）深度困难职工家庭：指职工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上年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职

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原

因造成生活困难，并且职工家庭年度收入扣减因

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家庭刚性支出必要费用

后，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职工家庭。

测算方法为：（职工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因困支

出）÷12 ÷家庭共同生活人口≤当地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

（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指职工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上年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职

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原

因造成生活困难，并且职工家庭收入扣减因病、

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庭刚性支出和必要就业成本

后，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 倍的职工家庭。

测算方法为：（职工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因困支

（一）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基本生活救助（不含住房、取暖降温等方

面生活保障，下同）标准每户每年不超过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年度之和；医疗救助标准不超过个人承担部分的 70%，不高不超过 5

万元；对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含高职高专、本科）的学生助学，

每生每年不超过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0 个月之和；对接受高中

教育（含中等职业育）的学生助学，以及对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学生

助学，每生每年不超过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6 个月之和。（二）

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基本生活救助每户每年不超过当地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10 个月之和；医疗救助标准不超过个人承担部分的 50%，最

高不超过 3 万元；对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含高职高专、本科）

的学生助学，每生每年不超过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8 个月之和；

对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助学，以及对接受特殊教

育的残疾学生助学，每生每年不超过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 个

月之和。（三）意外致困职工家庭：根据职工突发事件、重大疾病等

因困支出总额的 20％进行帮扶，帮扶金额不超过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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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2 ÷家庭共同生活人口≤当地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 2 倍。

（三）意外致困职工家庭：指职工本人或家庭成

员因突发事件、意外伤害、患重大疾病，在获得

各类赔偿补偿、保险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

后，生活仍暂时有困难的职工家庭。

认定标准为：年度内致困费用（损失）在 3 万元

及以上造成

家庭生活困难的。


